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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金融工委 〔2017〕15号

关于开展2017年上海海外金才、领军金才、

青年金才申报选拔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推进实施上海金才工程,进一步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,

根据市委组织部、市金融工作党委、市金融办、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联合印发的 《关于推进上海金才工程加强金

融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的要求,经研究,决定启动实施

2017年上海海外金才、领军金才、青年金才申报选拔工作。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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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
服务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

技创新中心对金融人才的需求,突出国际化、高端化、市场化,

进一步加大引进培养力度,集聚和造就上海海外金才、领军金

才、青年金才三类重点金融人才队伍。

二、申报对象及范围

本市范围内所有金融机构中的各类优秀人才,符合上海海外

金才、领军金才、青年金才申报条件的,均可参加申报。

三、申报类型及要求

(一)上海海外金才。凡符合在海外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,

在本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,得到同行专家认可,年龄在55周岁

以下 (1962年1月1日以后出生),引进后承诺全职在国内工作

不少于3年,每年回国工作时间不少于9个月等基本条件的金融

人才,均可申报。其中,经营管理类人才申报条件是:具有扎实

的金融专业理论基础,在国际知名金融机构或相关专业组织中担

任中级及以上管理职务,具有全球视野、富于战略思维、通晓国

际规则、熟悉金融运作、谙熟国内实情,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知

名度,得到同行专家认可,经营管理成效显著,在行业内处于领

先地位。专业技术类人才申报条件是:在国际知名金融机构或相

关专业组织中担任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,通晓国际规则、熟

悉金融运作、谙熟国内实情、勇于金融创新,在研究分析、产品

创新、风险控制、资产管理、市场营销、国际业务、投资银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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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运作、财富管理、基金投资、信息技术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专

业素质以及较突出的业绩,在业界有一定影响力。

(二)上海领军金才。凡符合 “思想道德素质过硬、业绩贡

献突出、技术水平领先、业内广泛认可”等基本条件的金融人

才,年龄在55周岁以下 (1962年1月1日以后出生),均可申

报。其中,经营管理类人才申报条件是:具有扎实的金融专业理

论基础,富于战略思维,对本单位、本部门发展有清晰的规划,

决策水平高,组织、推动能力强。坚持审慎规范经营,履行社会

责任。经营管理成效显著,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。专业技术类

人才申报条件是:在研究分析、产品创新、风险控制、资产管

理、市场营销、国际业务、投资银行、资金运作、财富管理、基

金投资、信息技术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,以及较突出的业

绩和创新能力,在业界有较大影响,得到同行专家广泛认可。

(三)上海青年金才。凡符合 “热爱祖国、遵纪守法、德才

兼备”,具有中国国籍,全职在上海工作,年龄在35周岁以下

(1982年1月1日以后出生)等基本条件的金融人才,均可申

报。其中,经营管理类人才的申报条件是:具有扎实的金融专业

理论基础,具有较高的组织、协调、沟通能力和较好的群众基

础,表现出较强的领导潜质,有一定的决策能力,经营管理成效

良好。专业技术类人才的申报条件是:在研究分析、产品创新、

风险控制、资产管理、市场营销、国际业务、投资银行、资金运

作、财富管理、基金投资、信息技术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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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研究水平,有较强的创新思维和能力,得到同行专家较一致认

可。

四、申报选拔工作安排

(一)申报推荐。

1、单位推荐。各金融机构推荐作风正、操守好、业绩优、

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金融人才。

2、专家推荐。专家主要指两院院士、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

年专家、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人选、 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

授、中央和上海 “千人计划”人选、上海海外金才及上海领军人

才、上海领军金才等。被推荐人必须有两位以上的专家推荐。

3、社会团体推荐。行业协会、同业公会等社会团体可根据

实际推荐人选。推荐专家和推荐团体必须对被推荐人的道德素

质、专业技术水平、业绩、团队建设等有充分了解,撰写推荐意

见并对信息的真实性承担相应责任。

4、个人自荐。个人可向本人所在单位自荐,自荐者本人要

对自荐、申报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(二)选拔审定。通过市场化、社会化方式,聘请专家进行

评审,确定拟入选名单并向社会公示。

(三)批准确定。确定2017年上海海外金才、领军金才、青

年金才开发计划入选名单。对入选人选颁发证书、开展相应服务

工作。

五、申报材料及时间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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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网上申报。申报工作2017年4月24日正式启动。本次

申报采取网上申报的形式,首先由申报人所在单位人力资源部门

登录上海金融人才网页面 (http://www.shfhr.com),点击

“2017年上海海外金才、领军金才、青年金才申报”,并在登录

页面左下角下载申报操作指南,根据指南要求,按照单位注册和

录入申报信息、所在单位审核申报人信息并申报、市金融工作党

委审核申报人信息的流程进行网上申报。其中,专家推荐或社会

团体推荐的人选,还需在 “附件材料”中上传专家推荐信或社会

团体推荐信。

2、纸质材料报送。完成网上材料申报后,请保存并打印申

报人选的申报书,并于2017年5月31前将加盖所在单位公章的申

报书一份邮寄至市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人才服务部 (黄浦区金陵西

路28号13楼),收件人:傅斌梁,手机号:18939993671。

海外金才申报联系人:胡蕴飞 23116362

领军金才申报联系人:傅斌梁 23116309

青年金才申报联系人:姜 瑶 23116379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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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

 中 共 上 海 市 委 组 织 部 中共上海市金融工作委员会

 上 海 市 金 融 服 务 办 公 室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17年4月20日

 中共上海市金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4月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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